
2005年第6期 

第45卷 

(总 198期)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6 2005 

Vo1．45 

General No．198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一个探索性研究术 

李新春 ，陈 灿 ， 
(1．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275； 

2．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由于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其治理模式常常包含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手段，两种治理手段交织 

形成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 

治理模式。环境干扰、资产规模、企业领导价值观以及所有权结构等方面因素影响了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治 

理模式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实证研究显示，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模式下，家族企业才能取得 

最好的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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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各种定义下的家族企业中，其公 

司治理特征首要地表现为非正式治理制度安排在 

组织中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将 

这些非正式的治理主要地归结为“关系治理(rela． 

tional governance)”。各种形式的关系契约和正式 

合约一起构成了公司治理的全部内容，而不是过 

去单一地强调正式治理的作用。研究者发现，关 

系治理与正式的制度或契约安排一样能够使企业 

中委托代理双方目标一致，起到减少代理成本、降 

低交易风险的作用。但对于关系治理的具体内容 

并没有一致的认识，同时，由于家族企业在规模、 

产业、成长时间以及家族价值取向和组织管理行 

为上的差异，完全有理由相信，各个家族企业在关 

系治理与契约治理作为两极的模式选择上也存在 

众多的差异。本文试图对家族企业中关系治理的 

意义以及关系治理的要素进行理论的探讨，同时， 

通过对中国家族企业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检验 

不同的治理模式选择与组织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一 

定的联系。 

一

、关系合约与关系治理 

1937年，科斯(R．Coase)在《企业的性质》 
一

文中提出，由于交易成本，在一些环境下企业比 

市场更有效率。1975年，威廉姆森(O．William- 

son)进一步深化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认为，市场 

依赖于正式合同(即由第三方如法庭强制实施的 

合约)，但正式合同是不完备的。而企业使用的 

是关系合同(relational contracts)，这是指没有第 

三方约束的非正式合同。非正式合约(informal a- 

greement)的概念首先是在组织社会学中得到研 

究的，与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不同，美国社 

会学家如布劳和梅耶(Blau&Meyer)等较早地重 

视非正式合约在组织中的作用 ．̈2 J，这是与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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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相悖的。但非正式合约对于企业内部以及 

企业之间的交易都可能是重要的。麦考利(Ma． 

caulay)从社会学的角度证实非合同关系在业务 

上的重要性。在法律上，麦克内尔(Macneil)则比 

较了由法庭按照条款约束的古典合同、新古典合 

同(由仲裁来阐释和更新)以及关系合同(由合约 

各方来阐释和更新) 。 

因为关系合约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都是重 

要的，因此，Williamson提出了有关的 3个问题： 

是什么限制了关系合约在企业内的效率(从而一 

些交易在市场而不是企业内实现)；为什么常常 

忽视不同于企业 内部的企业之间关系合约的分 

析；关系合约的分析能否解释一些替代型组织形 

式，如合资、战略联盟、网络等 J。早期对这些问 

题较好的回答来自于 Williamson本人，他 1985年 

的著作更为注重企业间的关系合约，提出“混合 

交易”(hybrid transactions)的概念，这包括如特许 

经营、合资等非标准形式的合约 J。1985年之 

后，讨论关系合约在替代式组织中的重要意义的 

文献大量出现。 

关于“关系合约”，维克多 -高尔伯格(Victor 

P．Goldberg)的研究值得重视。他在 1976年的文 

章中主要讨论“规制与管理型合同(administered 

contracts)”，他用“管理型合同”来区分传统的分 

立交易合同，管理型合同的特征在于持续的“关 

系”和“合约主体”，传统合同基本上排除了这两 

者或其中之一。纯粹分立式合同只有在理论意义 

上才存在，现实中所有的合同都具有一些“关系” 

和“代理”(agency)特征。在“关系合同”的概念 

下，他指出：经济理论上纯的分立交易意味着合约 

双方在权利义务上的现期交换，合约方的特征和 

有关的社会环境与此不相关。交易因此意味着一 

方在市场上匿名出售而另一方购买的行为，这在 

现实合同中是不存在的。合同一般包含着对未来 

交易的预期，而现期交易只是一种特殊情况。进 

入合同意味着对合约方未来选择的限制，合约自 

由因此也就意味着对其未来行为 自愿地加以限 

定。但显然，对未来所有不确定的情况进行约定 

既是成本很高同时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合同的 

关系方面就变得非常重要，合约中强调的重点就 

从详尽地列出未来合约情况的各个条款转向根据 

合约时间而对合约进行调整过程的规定上，这实 

际上是在构筑对“持续的关系”的治理。 

企业中的劳动合同在实质上就是 Goldberg所 

描述的管理型合同，这是一种高度不完备的合同， 

其中必然包含着复杂的关系治理。就企业的治理 

性质来说，兹格拉斯(Zingales)从不完备合同理论 

出发，定义“公司治理作为企业创造的准租金进 

行(合约)事后博弈的一套复杂的约束体系”_6 J。 

这套约束体系在合约事前激励对于未来的市场机 

会进行专用性投资，而对于事后则对准租的博弈 

行为给予制约。由于合同的不完备性，需要一系 

列的长期投资形成专用性关系而降低治理的成 

本。这对于组织之间或组织内部都是合适的。 

二、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 

贝克尔 (Baker)、吉本斯 (Gibbons)和默菲 

(Murphy)指出关系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s)贯穿 

于企业内与企业之间 ’ 。在企业内的主要关系 

契约出现在管理层 ，它主要由代理人的工作性质 

决定。如果代理人的工作性质是难以程序化、不 

可测量的，则无法用明文规定代理人的所有工作， 

于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关系契约。而在家 

族企业中，更存在“家族缔约(family contracting)” 

与“关系契约”相交织的情况。家族缔约是指委 

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对此，格芒斯 
一 梅加(Gmonez—meijia)等人进行了一个区分， 

认为家族缔约下的关系契约与强关系契约有重合 

部分，但两者是不相同的 J。强关系契约有家族 

缔约和非家族缔约的情况，而家族缔约时可能是 

强关系契约也可能是弱关系契约(如图1所示)。 

麦克内尔 (Macneil)等人指出关系契约的治 

理由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两个部分组成 J。其 

中，正式治理在企业之间为正式订立的契约，而在 

企业内为基于契约理论建立的各种正式治理手 

段 ，因而也被称为契约治理  ̈。 

家族缔约 

非家族缔约 

A．契约关系 B．契约关系 

性较强 性最强 

D．契约关系 c
． 非关系契约 性较强 

可程序化、可测量 难程序化、难测量 

代理人工作性质 

图 1 家族企业中代理契约的关系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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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关系治理研究发现，关系治理又由两 

类因素组成，一类是结构规定因素，一类是关系性 

规则。因此关系契约的治理通过图2所示的机制 

来进行。由于关系契约存在于家族企业内，并因 

为家族的涉入而带有更强的关系性特征，图 2所 

示的双重治理机制也被运用到家族企业的治理 

中。然而，家族企业对这两种治理手段的运用并 

不一定是均衡的，常常出现偏重于一方而忽略另 
一 方的现象。一般认为中国家族企业会偏重关系 

治理而忽略企业治理，例如，我们常常会在与企业 

主的访谈中听到，一些企业没有设立董事会等契 

约治理的措施；企业的决策过程不是规范科学的， 

而是凭企业家的经验来决策，等等。 

关系 理 

图 2 关 系契约的治理 

从总体而言，大量文献指出中国的社会文化 

背景是家族企业选择非正式的治理模式的主要原 

因。然而就家族企业个体而言，对关系治理或契约 

治理的偏好选择及其绩效影响，仍然是未曾探索的 

问题。这正是我们在本文中要加以探讨的问题。 

三、家族企业关系治理模式选择： 

假设的提出 

我们以前的研究表明，家族企业在家族化治 

理行为的程度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些差异将直 

接反映在企业对于关系治理的程度上和方式上。 

而家族企业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选择上是如 

何权衡的，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企业对于 

关系治理机制的运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 

程度运用关系治理的企业在组织绩效上是否存在 

显著的差异，是对家族企业治理行为研究中的重 

要问题。 

为了更明确地说明治理模式选择的问题，我 

们将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交织而成的治理模式划 

分为4种：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双弱)模式， 

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模式，强关系治理弱契约 

治理模式以及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双强)模 

式。现实中，这4种模式都可能出现。 

家族企业选择治理模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 

首先，中国家族企业 中企业领导人的作用。 
一 些企业家会偏好正式治理模式，讲求公私分明， 

而另一些企业家可能更喜欢与下属搞好关系，讲 

人情，而不是那么严格地按照规章管理企业。这 

种偏好是由企业家的潜在价值观决定的。如果企 

业领导的价值观是倾向于将家族利益置于企业利 

益之上的，那么他们可能更强调关系治理而忽视 

契约治理措施，因为正式的契约治理措施都是以 

企业的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因此，可以假设，H ： 

企业家在价值观上的家族取向会使企业更多地选 

择关系治理模式。 

其次，企业规模也会影响治理模式的选择。 

波帕(Poppo)和 泽恩格(Zenger)的实证研究发 

现，在复杂的、风险很大的交换关系中，正式和非 

正式措施一起采用会比只采取一种产生更好的交 

易绩效 。显然规模大的企业其代理关系也越 

复杂，由此推断，H，：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可能需 

要更为正式的契约治理手段来运作。 

第三，Poppo和 Zenger以及桑德拉美 茜 

(Sundaramurthy)和露易斯(Lewis)都曾指出，竞争 

压力越大，环境越不确定，越需要同时运用悖论的 

治理手段  ̈ J。因此，H ：在环境干扰大的情况 

下，企业可能两种治理手段的强度都会增加。 

最后，家族在企业中所持有股份的大小，也会 

影响企业的治理模式选择。前面已指出，契约治 

理的措施强调保证企业的经济利益，而家族在企 

业中持股越大，家族的影响也越大，因而越以保证 

家族的利益为企业 目标。由此，H ：家族持股的 

比例越大，企业越可能采用更多的关系治理。 

玛斯塔卡利欧(Mustakallio)等人的研究发 

现，在家族企业中，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同时对绩 

效产生影 响，即它们 的作用是相互补充 的 。 

Poppo和 Zenger对企业间关系契约的研究也得出 

类似的结论  ̈。由此推断，在双强治理模式下，企 

业可能获得更好的经济绩效，H ：在强关系治理强 

契约治理模式下，企业能获得更好的经济绩效。 

图3显示了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机 

制。我们认为价值观、企业规模、环境干扰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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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 

式的选择，而治理模式又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了 

影响。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试图用实证来对上述假 

设进行检验。 

图3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机制 

四、操作性定义与测量 

实证分析首先要解决的是变量的操作化问 

题。在此我们依次介绍关系治理、契约治理、价值 

观、企业规模、环境干扰、家族所有权、企业经济绩 

效和治理模式8个变量的测量方法。 

1．关系治理 

前文已经指出关系治理由结构规定和关系性 

规则两个方面的因素组成。但具体由哪些因素组 

成，目前的研究并无定论。一些研究者指出，不同 

情况下，关系治理的组成因素是不同的。本文根 

据中国家族企业关系治理的情况，以国内外相关 

研究为基础，提炼出本研究中的关系治理变量。 

大量实证研究都显示关系治理与信任相联系(例 

如， 扎 西 尔 (Zaheer) 和 维 克 特 曼 

(Venkatraman)̈ )。家族企业治理也常常与信 

任联系在一起。许多研究文献证实了信任在中国 

家族企业代理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李新春教授的 

研究揭示了信任如何影响家族企业是否聘请职业 

经理人的决策。张建琦和汪凡近期(2003)的实 

证研究显示信任直接影响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 

离职倾向。一些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践者甚至明确 

提出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治理方式——“信任就是 
一 种控制”④。家族参与是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 
一 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公司管理团队是否主要由 

拥有该企业的单一支配家族集团的成员组成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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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家族企业的标准。大量研究指出，家族参与管 

理形成了家族企业一些特有的竞争优势。在中国 

家族企业环境下，社会交往变成一种信息交流的 

关键手段。关系治理研究指出，开放的信息交流 

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减少了代理成本。尤 

兹(Uzzi)指出社会交往，尤其是面对面的交往，能 

够促进信息的良好交流。Mustakallio等人指出企 

业内管理层中的家族成员间的频繁社会交往有助 

于形成共同愿景，能鼓舞家族成员去尽其所能地 

保持合作并达到他们的目标  ̈，从而起到提高治 

理效率的作用。 

以上3个因素，都已经出现在国外家族企业研 

究文献中，然而，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中企业家具 

有核心作用，这一点是国外文献所没有提及的。为 

此我们特意提出了强调企业家作用的3个因素。 

中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团队对老板有着强烈的依赖 

性 I15_。这种依赖性形成了一些优势：企业主的个 

人远见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经营行动；部属能刻苦耐 

劳地顺从企业主的要求；关键的关系稳定且持久。 

也造 成 一 些 弊 病：基 层 的 创 新 与 主 动 性 不 

高 ] ；决策通常没有一定的成规可循；权力不 

但不会与下属分享，而且也不容易授权。由此，依 

赖陛融入在企业治理之中，影响了企业的管理活动 

和决策行为。在管理上的集权程度，即企业家本人 

或通过家族对企业控制权的掌握程度，将对企业的 

决策产生影响。Baker，Gibbons和 Murphy认为，由 

于关系契约的存在，企业内的最终决策权始终掌握 

在最高领导者的手中 。我国家族企业的强关系 

性特征更加剧了集权的现象。 

企业家的特异性知识与家族企业的特质性有 

关。Williamson指出家族企业是高度特质性的， 

即家族企业中的特异性知识(idiosyncratic knowl— 

edge)没有得到制度化，而是作为一种边于边学中 

产生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存在的  ̈。特异性知识 

包括重要的个人商业关系和网络，促成企业全体 

员工合作的能力，关于当地环境的知识，企业所处 

行业及在行业中地位的知识，以及企业内部运作 

的知识等，这些都对企业的绩效有重要影响。家 

族企业的特异性知识常常只能由家族企业领导掌 

握E"]。 

①见《信任就是一种控制——访方太公司总经理茅忠群先生》，《中国工商}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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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所示，根据前人的研究，中国家族企业 

关系治理主要由6个因素组成，结构规定和关系 

性规则各3个。其中，信任、社会交往和家族参与 

属于企业管理团队层次的关系治理范围；而依赖 

性、集权程度和特异性知识属于家族企业领导对 

管理团队的关系治理范围。这里我们突出了中国 

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的重要地位。 

表 1 家族企业关系治理的构成 

根据这 6个因素，在问卷 中设计了20个问 

题，经筛选最后得到15个钡4项。其中结构规定的 

3个因素是客观提问；其他 3个因素是主观提问， 

采用Likert7点尺度，请企业家对题目所说情况或 

观点的赞同程度打分。根据6个因素的分值进行 

加总，得到关系治理的值。这种加总的方法虽然 

忽略了变量内部的结构，但由于其简便实用，实证 

研究文献中常常出现⋯』。关系治理的 Cronbach 

alpha系数是 0．56。一般而言，Cronbach alpha系 

数的值高于0．7说明多测项变量有较好的内在一 

致性信度。应该避免信度小于0．5，但信度在0．5 

到0．7之间具有中等信度，仍然是可以使用的。 

2．契约治理 

契约治理变量主要通过测量企业中董事会的 

功能来完成。董事会是一个主要的契约治理机 

制，在契约理论中它被视为最高内部控制机制。 

董事会有两个重要的职能：董事会监督和董事会 

咨询。尽管董事会可能在小的、所有者管理的企 

业中的控制作用有限，正如目前大多数中国民营 

企业的情况一样，但是，我国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民 

营企业设置董事会，董事会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在 

企业中产生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情境下， 

将董事会功能作为契约治理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 

行的。这里同样使用了Likert7点尺度，设计了9 

个问题来测量这两方面因素。和关系治理一样， 

契约治理也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并同样通过两个 

因素分值的加总得到契约治理变量。契约治理的 

Cronbach alpha系数是 0．90。 

3．价值观 

这里主要是指价值观是否具有家族取向，即 

在企业家心目中是将家族利益置于企业利益之上 

或是相反。如果在家族企业领导人的价值观中， 

家族的地位高于企业的地位，那么企业的治理模 

式可能更多地考虑一些非经济 目标。根据李新 

春 、任丽霞的研究量表，这一变量采用了4个测项 

测量。价值观的Cronbach alpha系数是0．76。 

4．企业规模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困难，家族企业很难为研 

究提供真实的销售规模等指标，因此企业规模简 

单用企业的资产规模来表示。在问卷中是要求回 

答者从 5个等级中选择本企业资产所属的等级。 

5．环境干扰 

环境干扰主要是指市场环境的不确定和竞争 

压力，根据Mustakallio等人的研究，它用两个测项 

来测量：(1)本公司经常改变营销策略以适应竞 

争；(2)本公司经常改变计划的执行过程以适应 

竞争l1 。环境 干扰 的 Cronbach alpha系 数是 

0．76。 

6．家族所有权 

家族所有权的测量很简单，用家族成员持有 

的股份占总股份的比例来表示。回答者被要求估 

计最大持股家族所持有股份比例。 

关系治理、契约治理和4个影响治理模式选 

择的因素中，除企业规模本身就是等级变量外，其 

余5个都在研究过程中被转化为等级变量以做进 
一 步的分析。 

7．经济绩效 

企业的经济绩效由销售增长率来表示。如前 

文所述，选择这一指标的原因是，家族企业不愿意 

公开他们的财务信息。相对而言 ，销售增长率的 

敏感程度远远低于企业年利润、投资回报率等变 

l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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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家族企业管理人员更愿意回答这种问题， 

得到的数据也更为准确。将企业绩效指标规定为 

销售增长率也是国外家族企业研究对这一问题的 

惯常解决方法。 

8．治理模式 

治理模式是一个定类的等级变量，它的值即 

前面所提出的4种模式。通过关系治理与契约治 

理的交互分类而得到样本在这 4种模式中的分 

布。 

由于核心变量治理模式是一个定类等级变 

量，实证部分主要是采用交互分类 、均值比较和方 

差分析来检验假设。 

五、实证分析结果 

在变量操作化的基础上，我们以家族企业领 

导作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研。通过滚动法的问卷 

调查，共获得 155份有效问卷。关系治理和契约 

治理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关系治理的平均 

值为21．52，契约治理的平均值为 9．96。关系治 

理的尺度中值为 l6，而其最小值 (14．58)也接近 

16，因此从总体而言，所有样本企业的关系治理程 

度都是比较高的。契约治理的平均值虽然高于其 

尺度中值7，但其最小值大大低于7，而关系治理 

与契约治理的标准差比较接近，由此可推断，相对 

而言样本企业的关系治理水平高于契约治理水 

平。 

表 2 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平均值，我们将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二 

分为强和弱两种情况。小于等于平均值的为弱关 

系治理或弱契约治理，大于平均值的为强关系治 

理或强契约治理。 

因此，我们又可将有效样本分成4类：弱关系 

治理、弱契约治理的情况，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 

理的情况，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情况，以及 

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情况(如表3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在 155个样本 中，强关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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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强契约治理模式的企业最多(53家)，占总数 

的34．2％；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模式的企业 

最少(27家)，占总数的 17．4％；其余两种模式差 

异不大，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企业稍多占总 

数的24．5％，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企业 占 

总数的23．9％。这表明从总体而言样本企业采 

用的治理模式是多样的，既有仅偏重关系治理或 

契约治理中的一种手段的，也有两种治理手段都 

比较强的，还有两种手段都比较弱的企业。但其 

中同时采用两种治理手段相结合的方式的企业是 

最多的。 

表 3 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的交互表(N=155) 

根据这两种治理手段交互而成的4种治理模 

式，接下来进行了3个步骤的分析。 

第一步：对4种治理模式在销售增长率、家族 

企业领导价值观、企业规模、环境干扰和家族所有 

权 5个方面的概况进行了比较。 

表4 4种治理模式的比较(均值比较，N=155) 

如表4所示，表中黑体的数字表示出该项指 

标的最大值出现在哪一类治理模式中。销售增长 

率的最大值在双强治理(即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 

理，下同)模式下，这说明两种治理手段相结合能 

够取得较好的绩效。企业领导价值观的最大值出 

现在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情况，这是可以理 

解的，如果企业领导的价值观偏向于家族利益高 

于企业利益，那么他可能运用更多的关系治理模 

式，而对更倾向追求经济利益的契约治理模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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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较少。企业规模的最大值出现在弱关系治理 

强契约治理的情况，这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多 

地采用了契约治理措施。环境干扰最大值出现在 

双强治理模式下，这表明，竞争压力越大、环境越 

不确定，越需要两种治理手段的结合，这与 Poppo 

和Zenger等人的结论一致。家族所有权的差异 

在4种模式下并不明显，但其最大值同时出现在 

双强和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情况暗示着，家 

族持有企业股份越多，企业越可能采用强的关系 

治理措施。 

第二步：对可能影响治理模式选择的4种因 

素，分别进行了交互分类的分析，并进行多元方差 

分析。 

根据价值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取其样 

本累加为33％和66％为分界线，将样本分成家族 

取向弱、中等和强3类，由此，价值观变成一个等 

级变量，将在后面的多元方差分析中应用，以下环 

境干扰、家族控股变量也是转化为等级变量后在 

多元方差分析中应用。 

表 5 不同治理模式下的企业家 

价值观取向比较(N：155) 

采用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的企业家价值观取 

向如表 5所示，可以看到，采用强关系治理弱契约 

治理模式的企业中，有更多家族企业领导的价值 

观倾向于强家族取向，而采用弱关系治理强契约 

治理模式的企业中，有更多的企业家的家族取向 

较弱。然而，从表5却不能得出家族取向越强，越 

可能采用关系治理。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家的自评 

结果导致的。访谈中发现企业家不太愿意承认自 

己的家族取向，因此样本企业价值观的平均值为 

2．77，而尺度中值为 4。 

企业规模变量直接是一个等级变量。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到，资产规模在4000万元以上的企 

业，很少采用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模式；4亿 

元以上的企业没有采用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 

情况，相反，采用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最多， 

并且数量是其余两种模式(双强或双弱)企业数 

的3倍。根据我国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4亿元 

以上的企业为大型企业，由此可见，大型企业更多 

的是采用契约治理模式。 

表6 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规模比较(N：155) 

袁 7 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环境 

情况比较(N=155) 

按照中位值将环境干扰变量转换为两个等级 

的等级变量。采用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环境情况 

如表7所示。双强治理模式下，认为其竞争压力 

和不确定性大的企业占总样本数的23．2％，是认 

为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小的企业数的 1倍还多。 

其余3种模式下，都是认为环境干扰较小的企业 

居多。这一实证结果也与先前分析相符，说明企 

业外在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越大，越会迫使它 

采用双强治理模式。 

根据家族在企业中是否绝对控股，表 8将 4 

种治理模式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家族没有 

占绝对控股地位 (家族持股 <=50％)的企业中， 

采用强关系治理的企业(7．1％)明显少于关系治 

理较弱的企业(13．5％)，而家族占绝对控股地位 

的企业则正好相反。 

表8 不同治理模式的企业家族所有权情况比较(N=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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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的比较初步说明了治理模式与以上 4 

个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我们进一步用了多元方 

差分析来验证。如表9所示，我们发现，企业领导 

的价值观、环境干扰和家族控股4个变量在不同 

治理模式上确实有显著的差异，而企业规模变量 

的差异并不大。可能原因是，样本企业大多是中 

小型企业，因此无法将企业规模与治理模式之间 

的联系很好地表现出来。 

表9 治理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多元方差分析 

R Squared =．853 

Adjusted R Squared=．844 

第三步：对治理模式与绩效的相互关系进行 

进一步分析。 

在这一步中，我们先将不同治理模式企业的 

销售增长率进行了比较，如表 10所示。不难发 

现，在双强治理模式下 ，销售增长率大于 50％的 

企业是最多的。而销售增长率小于5％的企业是 

双弱治理(即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模式下出 

现得最多。销售增长率小于50％但大于20％的 

企业中也是大多数采用了双强治理模式，而采用 

其他3种治理模式的企业数相等。 

表 10 不同治理模式企业的销售增长率比较(N=155) 

销售增 

长率 

弱关系治 弱关系治 强关系治 强关系治 

理弱契约 理强契约 理弱契约 理强契约 

治理 治理 治理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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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适合于研究因变量为定距等级变 

量，自变量为定类等级变量的情况，能够说明不同 

类样本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差异。为此，我们将销 

售增长率按表8所示，分为6个等级，新构建了一 

个“增长”变量作为因变量，又将表示四种治理模 

式的定类等级变量将作为自变量，进行了一元方 

差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11所示。 

表 11 不同治理模式与绩效关系的方差分析 ANOVA 

如表 11，方差分析的F值大于 1，并且显著水 

平小于0．05，这说明4种治理模式的企业在绩效 

上是有明显差异的。结合前面的统计结果可以推 

断，强关系治理和强契约治理情况下的企业绩效 

的确是明显高于其他治理模式的 这些汪据再次 

证明，成功的家族企业治理必须将关系治理与契 

约治理两种手段相结合，同时也支持了前面提出 

的观点，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相互补充对企业绩 

效产生贡献。 

六、简要的结论 

根据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描述性统计，我 

们发现，样本企业的关系治理水平相对而言高于 

契约治理水平。对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弱关 

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和强 

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4种治理模式的分析比较发 

现 ：竞争压力越大、环境越不确定，越需要两种治 

理手段的结合使用；如果企业领导的价值观偏向 

于家族利益高于企业利益，那么他可能运用更多 

的是关系治理模式，而对更倾向追求经济利益的 

契约治理模式运用得较少；大型企业更多地采用 

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的模式；治理模式的企 

业在家族所有权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但有证据 

显示家族持股越大越可能采用强关系治理，否则 

相反。对治理模式与绩效关系的深入研究发现，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其绩效 

水平。为取得好的经济绩效，企业应该采用强关 

系}台理强契约治理的“双强”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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